
致： 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秘書 
由： 小型福利機構關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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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筆撥款資助制度對受資助福利界別的影響 
 

I. 引言 
 

自一九九五年社會福利署開始進行資助制度檢討，我們這群擁有同一背景的

福利機構，即沒有社署資助全職負責中央行政的服務協調主任一職，而機構

主管一直都肩負行政管理、服務督導和發展的工作，對於接踵而來的資源增

值計劃、整筆過撥款及福利改革等事件，在缺乏或有限的中央行政支援下面

對如斯重大的改變，實在需要尋求幫助，我們便自發地組成關注組，互相支

持、彼此分享，共同積極面對轉變。 

 

本關注組並非註冊組織。純粹以自願的形式，本著互勉互助、無私分享的精

神而組成。在過去十二年，我們共同面對福利界重大的轉變，可謂風雨同路、

共渡時艱。我們期望透過大家的努力和合作，能夠產生協同效應，積極回應

社會需要，提供優質服務。 

 

我們一直十分關注種種變革對福利界及服務受眾的影響。因此，希望藉此機

會向大眾分享就我們的經驗及觀察所得：「整筆撥款資助制度」在推行了七

年以來所引起的問題，並提出相關的建議。 

 
II. 影響 
 

1. 機構的發展方向：「服務」與「生存」 
 
當初推行「整筆撥款資助制度」時，它被介紹為一個更優勝的資助制度。

因為，它沒有舊制度僵化的弊病；卻有許多優點，例如：付予機構管治權

來彈性運用資助滿足社會需要。更重要的是：政府一再強調新的資助制度

並不是削減福利開支的手段，所以，政府的資助就算是以薪酬中位數計算，

也足夠應付業界同工的薪酬開支。可是，七年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事實

並非如此。 
 
機構在努力提供服務之餘，還要兼顧生存的問題。因為，事情並非如政府

預期般發展。機構為了要透過挽留具經驗的同工來確保服務質素及尊重對

定影員工的合約精神，不能以削減工資作為節流的手段。另一方面，在過

去數年政府推出的新服務中，大部分的規模都頗龐大，小型福利機構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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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競投得到。所以，我們未能以開辦新的津助服務作為開源的方法。結

果，我們都要努力地採取不同的措施，例如：由一位同工兼任多種職務、

賣旗籌款等等來解決財務問題。雖然，政府已提供了過度補貼及特別一筆

過撥款，機構也可運用儲備；然而，問題還是未能完全解決。在舊的制度

下，機構可以專注於服務的提供及如何提昇其質素。在「整筆撥款資助制

度」下，我們還要花費許多精力在開拓資源，以維持提供服務的專業團隊

上。 
 
在此聲明，我們十分支持善用公帑。但是，我們亦關心資助額影響機構發

展的問題，特別是對小型福利機構的沖激。我們本身的資源有限，機構的

資助大部分來自政府。所以，在釐訂機構的發展方向時，除了要持守竭力

服務人群的信念之外，亦不得不考慮政府資助這個重要因素。若然政府的

資助不足以應付同工的薪酬開支的話，我們就會面對極大的困難。 
 
福利服務是一項人手密集的事業。同工是我們寶貴的資產。對於一個只有

數名員工的小型福利機構服務單位而言，一名資深同工的流失可以直接影

響服務的延續性及其質素。以現今的經濟環境而言，一個以薪酬中位數九

成來計算的資助，實在不足以讓機構保留具經驗的同工。但是，「整筆撥款

資助制度」並未設立調整資助的相關機制。我們希望政府能夠考慮引入此

機制，讓社福界可以獲得足夠的資源，專心回應社會需要，提供優質的服

務。 
 

2. 管治文化的轉變 
 
「整筆撥款資助制度」提倡機構管治，給予機構高度的自主性，可以彈性地

運用公帑回應社會問題。在這制度下，機構需要肩負人事管理、財務策劃及

管理、服務發展等等的重擔。雖然，政府積極地為機構的董事們提供培訓，

幫助機構過渡這個重大的轉變。但是，這些協助並未足夠。我們建議政府考

慮向機構的董事們提供更實質的支援，例如：認可和津貼機構為董事們購買

責任保險。 
 
另一方面，「整筆撥款資助制度」對機構中央行政的要求十分龐大。對於我

們一群小型福利機構而言，更是百上加斤。因為，我們已是先天不足，不單

缺乏中央行政的支援，更沒有機構主管的政府津助。現時，機構主管一職的

工作是以調配本該屬於服務單位主任的人力資源來兼負。我們一群機構主管

肩負許多的職責，包括：機構管理、機構發展、人事管理、財務管理、一般

行政、督導工作、甚至於前線工作。我們懇請政府考慮為小型福利機構的機

構主管提供全職資助，使機構管治的精神能夠被充分地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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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現行制度下，中央行政的額外支出由整筆撥款資助吸納。這做法未

能真正舒緩「整筆撥款資助制度」帶給機構的壓力。我們懇請政府考慮設立

調整對中央行政的資助機制。由於計算中央行政的舊公式不適用於小型福利

機構，若然政府願意考慮設立有關機制的話，請考慮參考外國及本港慈善基

金的撥款公式，就是整筆撥款資助的 10%作為機構的中央行政費。 
 

3. 組群關係的變質 
 
在過去七年，不難發現下述三個組群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 

 機構的管理層與前線員工 
 定影員工與合約同工 
 非政府機構與社會福利署 

 
這些緊張的關係直接破壞團隊氣氛，帶來管理問題，平白虛耗大家許多精

力。究其原因，皆源於資源不足所引發的連串效應。若要消弭這股壓力，方

法就是讓業界獲得足夠的資源來提供服務。 
 

4. 社工專業經驗的貶值及流失 
 

社工是一個著重「實踐智慧」的專業。換言之，社工的專業經驗對於能否

提供優質服務致為重要。在舊的資助制度下，資深社工是機構的寶貴資產；

業界亦以他們為傲。但是，在「整筆撥款資助制度」下，特別是在過度補

貼及特別一筆過撥款結束之後，由於機構需要張羅資源支付資深員工薪酬

中位數以上的薪金，這些資深社工頓成機構的負擔。儘管機構仍樂於保留

他們在團隊內，基於現行制度的限制，機構不能負擔太多的資深員工。 
 
另一方面，經濟好轉，其他界別的工作機會增加。社工不一定要投身社福

界才有出路。由於現時的政府撥款已經不足，機構缺乏空間提出較具競爭

力的聘用條件挽留資深同工，人才流失的問題已開始浮現。這情況對於社

工專業的發展不大理想。 
 
有見及此，我們再次懇請政府考慮増加對非政府機構的資助，讓社福畀獲

得足夠的資源來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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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建議 
 
1. 設立調整資助的相關機制，讓社福界可以獲得足夠的資源，專心回應社會需

要，提供優質的服務。 
 
2. 向機構的董事們提供更實質的支援，例如：認可和津貼機構為董事們購買責

任保險。 
 
3. 為小型福利機構的機構主管提供全職資助，使機構管治的精神能夠被充分地

體現。 
 
4. 設立調整對中央行政的資助機制。由於計算中央行政的舊公式不適用於小型

福利機構，若然政府願意考慮設立有關機制的話，請考慮參考外國及本港慈

善基金的撥款公式，就是整筆撥款資助的 10%作為機構的中央行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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